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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慕公益基金会劳动人事管理制度     AMGY-G002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改进基金会管理，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保障基金会的安全、

可持续发展，依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其他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管

理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爱慕公益基金会全体全职员工。 

第三条 本制度作为劳动合同的附属及延伸文件同期存在，具有同等的法律效

力。 

第二章 招聘 

第四条 基金会秘书处负责提交基金会人员编制，经理事会审核批准后执行。

经秘书处初试、笔试及其他必要测试后，初试合格者需经基金会秘书长和理事长面

试合格后方可入职。 

第五条 以下人员基金会将不予录用： 

（一）向基金会提供虚假个人资料、证件，隐瞒个人情况者； 

（二）不能提供体检合格证明者；            

第三章 入职 

第六条 员工入职当日，应如实填写《应聘人员情况登记表》、并提交身份证、

户口本、毕业证及学位证、原单位的离职证明、入职体检合格证明等相关资料。 

资料提供不全将不予办理入职手续，员工提供资料若有虚假情况，一经发现，

基金会有权随时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 

第七条  员工入职当日秘书处负责向其宣讲基金会章程、管理制度、岗位职责

及其它相关基金会情况。与员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后，员工入职上岗。 

第八条  自员工入职至员工转正为试用期，试用期纳入合同期，试用期期限及

待遇按《劳动合同法》规定执行。 

第四章 离职 

第九条 各种原因员工准备离职时，由秘书处负责沟通确定员工正式离职时间，

并安排工作交接。员工在离职前 2天持本人《劳动合同》到秘书处办理离职手续。

离职手续办理完结，按《劳动合同法》规定为员工出具《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证明》，

15日内办理社会保险转移，支付法律规定应付的补偿金等 

第一零条 退休和返聘 

（一） 退休 

员工符合国家规定退休条件的，基金会按劳动人事部门规定为其办理退休手续。 

（二）返聘 

经员工本人申请、基金会同意需继续留用工作的退休人员，基金会为其办理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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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手续。返聘人员签订劳务协议，劳务协议一年一签。其福利和薪资参照同岗位同

级别人员。 

第五章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第一一条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一）工时制度 

按国家规定，实行标准工时——每日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四十小时的标准工

时制度。 

因出差或工作需要周末加班工作的，可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申请调休。调休

由员工的上一级领导审核批准。 

（二）法定假日 

按国家规定的法定假日执行，全年共计 11 天。 

（三）平均出勤天数 

国家规定均衡全年平均出勤天数为 20.83 天/月，每天按 8 小时计算；计薪天

数为 21.75天/月。 

第一二条  工作时间 

员工正常上班刷卡时间为早 8:30之前，晚 17:30之后。午休时间为 1小时。 

第一三条  旷工、迟到、早退 

（一）旷工  

无故不上班（未按规定办理请假、续假手续）为旷工；1 个月内累计迟到或早

退满五次视为旷工 1 天，之后每三次记旷工 1 天； 

旷工 1天减发双倍日工资； 

月内累计旷工两天以上（含两天）者，无月度绩效工资。 

（二）迟到 

员工晚于正常时间到岗即为迟到。 

迟到 15 分钟以内（含 15 分钟），扣减工资 10 元/次（1－2 次，不扣工资但累

计次数）；15-60分钟扣减 1小时工资，60分钟以上按事假处理。 

遇恶劣天气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不能正常出勤时，另行约定。 

（三）早退 

下班无故早于正常下班时间 15分钟以内为早退。早退一次，减发工资 20元。

超过 15分钟以上按事假处理。 

第一四条  加班 

经基金会理事长（或秘书长）要求并安排的，超出正常工作时间的工作为加班。 

员工加班原则上由秘书长批准后安排同等时间的倒休，实在无法安排倒休，支

付 200%工资。加班倒休须在自然年度内休完，不延期计入下年。一次性倒休不得超

过 5个工作日。 

第一五条  各种假期 

（一）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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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医生出具的《诊断证明书》复印件或病假条休息的为病假。病假超过 5日

以上，员工需另行提供病历、相关检查材料（化验单、X射线、CT结果等）和费用

结算清单等证明性材料。 

病假期间以岗位工资为基数，按病假天数减发工资的 50%，病假工资基数不低

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整月休病假，病假工资总额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80%。 

病假不满半天的按半天计算。 

员工申请病假即进入医疗期核算，员工的医疗期期限按当地相关规定执行。 

（二）事假 

不符合其他假种标准，因个人原因请假，履行基金会规定请假手续后未到岗的

为事假。 

以岗位工资为基数，按实际事假天数减发工资，基数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员工因特殊原因待岗的，工资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 70%。 

事假不满半天的按半天计算。 

（三）年假 

员工按国家相关规定享有年假。年假天数按国家规定执行。 

员工休年假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由本人提出申请或部门安排。原则上在自

然年内一次性休完，分开休的年假仅能用在春节前后使用。基金会秘书长休年假需

提前一周向理事会和秘书处报备。 

（四）婚假、生育假、丧假、工伤假等 

婚假、生育假、丧假、工伤假等凡是国家《劳动法》有明确相关规定的假期，

均参照国家规定执行。 

 

第六章 劳动报酬 

第一六条  基金会工资支付包括两种形式：月薪制和年薪制，年薪制参照有关规

定执行。 

第一七条  基金会按月支付工资总额，并在次月的 25 日前以银行个人账户储蓄

形式发放。如遇周末或法定假日，发放工资日期顺延。 

第一八条  工资总额为根据员工业务能力及工作绩效，参照行业标准执行。具体

薪酬标准在劳动合同签订时跟员工约定。具体构成及支付标准参照爱慕集团相关薪

酬绩效制度执行。 

第一九条  员工月内累计缺勤 5 个工作日以上（不含婚假、年假、倒休、离职）

（旷工 2 个工作日以上），取消当月绩效工资；连续请假月内未超过 5 个工作日，

但跨月超过 10个工作日（包括十个工作日），则连续请假的第二个月取消月绩效工

资。对于离职月员工的绩效工资按照实际出勤天数支付。 

第二零条  享有生育保险的员工生育期间待遇依据各地《企业员工生育保险规

定》执行，其他员工生育期待遇仿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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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保险福利 

第二一条  基金会按国家及各地相关规定为正式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

金。 

员工享有的其他福利包括： 

餐补（或工作午餐）、节日福利、体检、带薪年假等。 

第二二条  员工办理档案及保险手续共享有半天带薪假期。 

第八章 劳动合同管理 

第二三条  劳动合同的订立 

（一）劳动合同文本由秘书处负责拟订和修改，履行合法程序后使用； 

（二）劳动合同中用人单位负责人需经理事长书面授权； 

（三）签订劳动合同时，员工必须本人签字且使用本人身份证上的姓名方可生

效； 

（四）基金会在用工之前或当日与员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未签订劳动合同,

不予办理入职手续； 

（五）订立劳动合同时，双方需如实告知劳动合同法中规定的基本情况； 

（六）劳动合同一式两份，基金会与员工各执一份； 

（七）已解除或者终止的劳动合同文本，保存期限为两年。 

第二四条 劳动合同的期限、签订范围及试用期 

（一）基金会劳动合同期限分为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任务为

期限三种； 

（二）劳动合同期限、签订范围及试用期； 

 

类别 期限 
初定合同的

试用期 
签订人员范围 续签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1-3年 

（以上） 
1-6个月 全体员工 3-5年 

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 

无确定终

止时间 
/ 

 在本基金会连续工作满十年

的； 

 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且无《劳动合同法》第 39

条和 40条第一项和第二项规定

的情形的。 

 

以完成一定任务为

期限的劳动合同 
任务期限 无 根据工作需要涉及到的相关人员  

（三）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第二五条  劳动合同的续订、终止、变更和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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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合同的续订 

劳动合同期满前 35 天,由秘书处向员工发放《劳动合同续订意向书》，员工应

在收到续订意向书 5 日内到秘书处填写个人意向,逾期不办理视为本人不同意续签。

劳动合同到期未办理完续签手续视为劳动合同自动顺延 2个月。 

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续订劳动合同，员工应在合同期满前 5个工作日将本人保留

的劳动合同交秘书处办理续订手续。 

（二） 劳动合同的变更 

基金会与员工协商一致,可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双方对变更内容签字确

认后新劳动合同生效。 

（三） 劳动合同的终止 

合同期满双方不同意续订劳动合同或《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条件之

一出现时，秘书处向员工发出书面通知，由员工本人签收，员工按基金会规定办理

离职手续，双方做劳动合同书面变更。 

（四）劳动合同的解除 

员工提出解除：合同未到期或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应提前 30日向秘书处递

交书面辞职书(本人签字)，秘书处应在接到员工辞职信后 2个工作日内与辞职员工

和相关部门领导进行沟通，确定员工离职交接时间及具体要求，员工在试用期内辞

职，应提前 3天书面通知基金会秘书处。 

基金会提出解除：由所在部门提交《解除劳动合同意见书》并以书面形式附详

细解除说明及相关记录，经秘书处审核，履行合法程序，通报理事长后，解除劳动

合同。 

劳动合同解除，补偿等相关事宜参照《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劳

员工离职必须按本制度第十七条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员工未按基金会规定办理离职

手续，自离岗之日起视为自愿与基金会解除劳动合同，基金会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给基金会造成经济损失的，基金会应追究当事人民事或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六条   爱慕公益基金会劳动人事管理制度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编撰和修

订，提交理事会审核后颁布。。 

第二七条   爱慕公益基金会劳动人事管理制度从 2016年 1月 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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